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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108 學年度第 1 次招生及學術發展委員會 
會議記錄 

 

開會時間：108 年 9 月 5 日中午 12 點 

開會地點：第一教學大樓 11 樓 11(A)討論室 

主席：黃俊嬴 

出席人員：陳義龍(請假)、張夢揚、王志光、陳喧應、黃龍池、黃俊嬴、黃博瑞、 

陳慧芬、陳嘉祥 

記錄人員：林淑芬 

 

壹、主席報告 
 

貳、提案討論：  
1. 案由：推選 108 學年度招生及學術發展委員會之召集人。 

決議：陳喧應老師推舉王志光老師擔任召集人，因王志光老師行政事務繁忙，建

議重新推選召集人。最終以每位委員 2 票投票決定，由最高票數 5 票陳嘉

祥老師當選本學年度召集人。因陳老師對於會議事務不熟，本次由黃俊嬴

老師示範、主持會議。 

 

2. 案由：討論 108 學年度博士班學科考試出題老師及考試時程。 

略 

 

3. 案由：討論 108 學年度第二階段教師新聘作業時程表及新聘教師申請人分組情形、

訂定各組建議推薦名額及演講事宜。 

略 

 

4. 案由：討論本學系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研究生績優獎學金推薦名單。 

說明：1.本次系上得推薦博士生 2 名、碩士生 2 名。本案於 9 月 2 日收件截止，申

請人數博士生 4 名、碩士生 3 名。(學生申請資料以紙本傳閱) 

2.105-2 招學會委員針對本案建議項目如下： 

(1) 如學生以同一份壁報參加多次研討會，張貼壁報計分得以一次計算。 

(2) 外籍學生口頭論文發表得以外語報告進行計分。 

(3) 有關學生得獎酌情加分：第一名＋10 分、第二名＋8 分、第三名＋6

分、佳作＋5 分。 

3.105-4 招學會委員針對本案新增建議項目如下： 

(1) 口頭報告非指學生於壁報前講解，學生欲申請此項計分需提供學生

於講台上報告照片或於研討會議程中列出該生演講場次等資料。 

※醫藥暨應用化學系研究生獎學金申請辦法(附件 3) 1041124 系務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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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博班申請者 Jadhao 同學海報共獲得 3 個獎項、口頭報告 1 個獎項，4 個獎

項皆於本校舉辦之研討會獲得，其每獎項加分 5 分，故合計加分 20 分，總

分合計 55。 

類別 項次 學生 

評比方式 

推薦

排序

論文發表、張貼壁報

及口頭論文發表 
學業

成績 
三項合計 獲獎 

博班 

1 
Raghavendra O Pasupuleti/ 博

三 
95 V*3  V 

2 Revathi O/博三 64   V 

3 Jadhao O Gunvantrao/博三 35 +4*5   

4 薛 O 真/博二 30    

碩班 

1 詹 O 婷/碩二 5   V 

2 朱 O 綸/碩二 3   V 

3 陳 O 廷/碩二   92.35  

 

5. 案由：審議 107 學年度博士班學生研究進度報告。 

說明：附件 4，學生報告單以 email 附件提供 

107-2 學期博士生在學學生共 32 名，4 名學生於 107-2 學期申請畢業口試通

過符合免繳資格。其餘 28 名中，2 位學生符合免繳資格、1 位學生 107-2

學期入學，未達就學 1 學年，故有 25 名學生繳交研究進度報告單。繳交情

形整理總表請見 P14。  

※醫藥暨應用化學系博士班研究生研究進度報告實施規則 1051110 系務通過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資料系所存查。 

 

6. 案由：討論 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學術演講行事曆及其經費預算，附件 5。 

說明：週三「特別演講」地點為 IR301 教室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7. 案由：討論本學系 107 學年度績優導師推薦名單。 

說明：1. 106-1 招學會委員建議： 

(1)未來申請時，老師請以前一年具體事蹟為準，不需將歷年事蹟舉證列出。 

(2)本獎項將有助於老師升等計分，歡迎符合資格的老師踴躍提出申請。 

2. 收件情形如下：（收件截止日 8 月 30 日） 

資料繳交日 申請人 繳件方式 

2019/8/21 (週三) 上午 10:57 林韋佑 emai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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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/8/29 (週四) 下午 03:28 陳慧芬 email 

2019/8/30 (週五) 下午 01:48 杜采潓 紙本 

2019/8/30 (週五) 下午 03:30 王子斌 email 

2019/8/30 (週五) 下午 03:33 黃博瑞 email 

       老師申請資料以紙本傳閱。 

決議：1.黃博瑞老師及陳慧芬老師與本議案相關，12:47 離席。 

      2.王志光老師後續有會，12:47 離席。 

      3.由張夢揚、陳喧應、黃龍池、黃俊嬴、陳嘉祥等 5 位委員投票排序。決議

申請老師之系所評分項目：王子斌老師■分、林韋佑及陳慧芬老師■分、

黃博瑞及杜采潓老師■分。本案提交院務會議進行討論。 

 

叁、臨時動議 
肆、散會：主席宣佈散會：中午 12：52 分整。 

 


